
 

 

 

回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第二輪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 

 

本會在 2014 年 5 月 2 日就 2013 年 12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 2017 年行政長官及

2016 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(“第一輪諮詢文件”) 提出了意見，表示了根據香港回

歸以來一直根據《基本法》的時間表邁向民主發展，落實普選是香港特區市民的共同願望。

在該第一輪諮詢文件中,本會指出最大前提是爭取先落實在 2017把一人一票的普選行政長

官的選票送到每個選民手上。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民主進步,但如果社會要求的改革會引起

爭議以致我們在時間上趕不及配合 2017 年普選特首的話,我們寧願押後太複雜的改變,先

落實普選後才作更多的民主改進,這是我們對下一代負責而需要促進共識的出發點。 

 

民主發展進程需要時間及得到大部份市民的共識和認同的。本㑹十分關注, 在全國人民代

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（全國人大常委會）通過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

官普選問題和 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》（《決定》）後，香港社會就如何按照《基本

法》的相關規定，落實行政長官的普選辦法，意見仍然相當分歧; 本㑹也十分關注香港一

部份人選擇以較激烈抗爭的方法爭取民主，2014 年下半年在香港社會中發生了佔領中環

運動等事情,  政改諮詢專責小組向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提交《近期香港社會及政治情

況報告》已詳盡彼露。本會體諒一些青年人出於對祖國及香港發展前途的重視提出了比政

府方案較創新及激進的方法,但本會卻不能認同一些人用非法的方式來爭取他們想得到的

結果。本會深信,香港在《基本法》及 “一國兩制”方針下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 法

治是香港社會的基石,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偏廢,雖然有些人的要求未能成功爭取到,但挑

戰中央或香港政府的合法權威是不應該在香港發生的。 

 

對第二輪的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諮詢, 我們有其它具體意見如下:  

 

1. 目前的政制發展安排是按照《基本法》制定的,《基本法》是全國性法律, 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被賦予解釋《基本法》的合法權。因此,政府提出香港的政

制改革方案必須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 8月 31 日的決定,是不容置疑的。本㑹關注到

有些意見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就提名門欄 “落閘”,希望爭取更多的選擇,但是

我們也能理解中央政府多次強調的原因(包括保護國家安全及維持循序漸進及政治

制度的穩定等考慮)。正確政治的藝術是妥協,因此在權衡利弊後,我們認為應該對

中央政府的決定予以信任,香港各方應該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 8 月 31 日的決定,在

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已取得共識的平台上推進 2017年普選,先確立這重要的里

程碑,日後必有機會再推進其他民主訴求。 

 

2.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按現行選委會的安排,因為選委會的安排已運作多年。若新實

施普選行政長官,是比較大的改革,將涉及較多的配套改革,若政府基於安定因素認

為不應一次過作出太多改變方向,因此在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面就先不作出太大的

變動,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。 



 

3. 為了體現機構提名的涵義,有意參選的人士應在符合資格的前提下,取得一定比率的

提名委員會推薦(如過半數),才成為參選人。 

 

4. 若新實施普選行政長官,將有大約 5 百萬選民參與,投票應採取實際便利的方式,只

要達到某標準,體現一定選民的支持,取得最多票數的候選人就不用取得過半數的選

票也能當選。這也符合各國及各種選舉的一般做法。   

 

5. 行政長官與政黨的關系是比較復雜的,按照循序漸進原則,香港的政黨發展及與政府

及行政長官的制度聯系並未成熟,社會也未有共識。目前的政改方案不應包括這方

面的要求,但是香港在未來的政制發展進程中應繼續探討此課題。 

 

 

(完) 

 

 


